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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0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2 － 2025/5/23 2025/5/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29,450,871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9,178,034.8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2 － 2025/5/23 2025/5/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04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36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票 （“沪股

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 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6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有关问题，请联系咨询如下方式：

联系部门：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电话：0391-3999080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93� � � � � � � �证券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2025-013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未央区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科教文中心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62,600,1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2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董事长牟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其中现场出席2人，视频出席5人。董事长牟欣先生出席并主持会议，

董事刘辉先生、董事沈鹏先生、独立董事李金林先生、独立董事刘志猛先生、独立董事王占学先生、独立

董事杜剑先生出席会议。 副董事长李健先生、董事吴联合先生、董事孙洪伟先生、董事杨先锋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职工监事唐宏伟先生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夏逢春先生、监事王录堂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3、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任立新先生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247,443 99.8494 1,831,581 0.1172 521,104 0.033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274,112 99.8511 1,797,212 0.1150 528,804 0.033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81,812 99.8452 1,877,212 0.1201 541,104 0.034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261,912 99.8503 1,802,012 0.1153 536,204 0.034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20,912 99.8413 1,938,312 0.1240 540,904 0.0347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148,076 99.8430 1,945,352 0.1244 506,700 0.032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274,076 99.8511 1,866,152 0.1194 459,900 0.0295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内部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9,994,876 99.8332 2,060,352 0.1318 544,900 0.0350

9、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231,376 99.8484 2,129,752 0.1362 239,000 0.01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339,590,049 99.2831 1,945,352 0.5687 506,700 0.1482

9

《关于未来三 年

（2025-2027 年

度）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339,673,349 99.3074 2,129,752 0.6226 239,000 0.07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赖熠、张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03�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临2025-032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99,779,5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07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334,598 99.8641 1,873,915 0.1041 571,025 0.0318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343,498 99.8646 1,845,815 0.1025 590,225 0.0329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189,398 99.8560 2,015,215 0.1119 574,925 0.0321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623,913 99.8802 1,816,500 0.1009 339,125 0.0189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364,998 99.8658 1,844,615 0.1024 569,925 0.0318

6、议案名称：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248,661 99.8593 1,956,216 0.1086 574,661 0.0321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278,261 99.8610 2,021,852 0.1123 479,425 0.02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327,167,030 99.3454 1,816,500 0.5515 339,125 0.1031

2

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326,908,115 99.2668 1,844,615 0.5601 569,925 0.1731

3

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326,791,778 99.2314 1,956,216 0.5940 574,661 0.17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2、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做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答邦彪、邹佳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5-021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6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6日

至2025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未征集投票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

股东

H股

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2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度预分红授权事项的议案 √ √

3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

4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

5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

6 关于续聘公司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 √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 √

8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融资担保计划的议案 √ √

9 关于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计划的议案 √ √

10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 √

11 关于制定公司现金分红规划（2025-2027年度）的议案 √ √

12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 √

13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

14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

15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一4、议案6、议案8、议案9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5已经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7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

议案10一15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二）特别决议议案：13、14、15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7、8、9、11、12、13、14、15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

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A股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

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网络拥

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

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1800 中国交建 2025/6/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在办公时间（8:30-11:30，13:30-16:30），也可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2025年6月13日）。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手续

1.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办理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出席登

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2.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股

东公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法

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股东公章）、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

股东出席会议时需携带上述登记文件或有效副本或有效复印件，个人材料复印件须由个人签字，法

人股东复印件须加盖公章，以备验证。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

联系部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88

联系人：徐楠、赵阳

电话：010-82016562

传真：010-82016524

（二）本次股东会时间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费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度预分红授权事项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公司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8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融资担保计划的议案

9 关于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计划的议案

10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11 关于制定公司现金分红规划（2025-2027年度）的议案

12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000042�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25－35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3088号中洲大厦38楼381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等表决方式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贾帅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 代表股份418,819,85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99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50,033,5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5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68,786,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6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 代表股份32,022,3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32,022,3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6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

述职，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红、李自晨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003,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87％；反对1,383,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3％；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05,5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808％； 反对1,38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98％；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01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18％；反对1,37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2％；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18,5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14％； 反对1,37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92％；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4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880,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95％；反对1,50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5％；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83,2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989％； 反对1,50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17％；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867,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63％；反对1,56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6％；弃权2,38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70,1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80％； 反对1,56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88％；弃权2,38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3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046,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92％；反对1,33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8％；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49,4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79％； 反对1,339,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27％；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关于核定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56,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78％；反对1,296,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44％；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92,6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528％； 反对1,296,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78％；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9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核定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343,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11％；反对2,043,3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9％；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45,5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196％； 反对2,043,

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10％；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关于核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064,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5％；反对1,321,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5％；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67,4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741％； 反对1,32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65％；弃权2,43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提案内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

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亓禹（律所负责人）、王红（经办律师）、李自晨（经办律师）

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

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融商诚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25-021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告编号为2025-018《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为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现公布关

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届次：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

6.00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00 关于确定公司2024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9.00 二○二四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二）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相关公告。

（三）有关说明

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票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中披露。

上述提案均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特别提示：关联股东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对提案6回避表决且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的《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采取现场、信函、传真的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上午9：00一11：30，下午14：00一16：30。

（三）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

代理人出席。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在委托授权书中须明确载明对股东大会拟表决的每一事项的赞成或反

对意向，未明确载明的，视为代理人有自行表决权。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茜

电话：024-25553506

传真：024-25553060

邮政编码：110143

电子信箱：000698@sinochem.com

会议费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698” ；投票简称“沈化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下午3: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持股数：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

6.00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00 关于确定公司2024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9.00 二○二四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说明：

1、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

对该议案弃权。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年月日

证券代码：00099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25-3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号1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志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36人，代表股份405,805,3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0.8136％。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0,208,5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09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32

人，代表股份325,596,80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7232%。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公司总股本为1,316,970,298股，本公告所有占“公司总股份

比例”均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依据计算。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02,189,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090％；反对3,116,

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679％；弃权4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1％。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880,9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8742％；反对3,116,0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028％；弃权499,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3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02,261,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66％；反对3,051,

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20％；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952,3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2.0346％；反对3,051,5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79％；弃权49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7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02,399,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07％；反对3,136,

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30％；弃权2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3％。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090,9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2.3461％；反对3,136,7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94％；弃权269,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04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02,037,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14％；反对3,458,

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23％；弃权3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3％。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728,3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5312％；反对3,458,5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726％；弃权30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6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2025年度与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68,114,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706％；反对4,758,

9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6％；弃权4,330,6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439％。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07,2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9.5726％；反对4,758,9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50％；弃权4,

330,6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24％。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议

案表决。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97,320,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090％；反对4,126,

2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168％；弃权4,359,0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4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011,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0.9306％；反对4,126,2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2731％；弃权4,359,

0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6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98,348,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624％；反对3,122,

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693％；弃权4,335,2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683％。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039,5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3.2410％；反对3,122,0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7.0163％；弃权4,335,

2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28％。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92,101,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231％；反对13,337,

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867％；弃权3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2％。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792,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9.2027％；反对13,337,7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9.9748％；弃权366,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225％。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

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